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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 

（2020）京 01破申 672号 

   

申请人：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四

环东路 115号院 8 号楼。 

负责人：周学东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管组组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王浩丁，男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管组工

作人员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樊环，女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管组工作

人员。 

2020 年 11 月 17日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包商

银行）以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

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。 

本院查明，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，包商银行成立于 1998

年 12 月 16 日，原名称为包头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

年更改为现名称。注册资本总额 4 730 849 089元，类型为其他

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许可经营项目为吸收公众存款，发放

短期、中期、长期贷款，办理国内外结算，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，

发行金融债券等。 

2020 年 11 月 11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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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）发布银发[2020]274 号《关于

认定包商银行发生无法生存触发事件的通知》，称在接管期间，

经清产核资，确认包商银行已严重资不抵债、无法生存。根据《商

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认定其已经发生“无法

生存触发事件”，其应对已发行的“2015年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二级资本债券”的本金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全额减记。2020 年

11 月 17日，包商银行接管组出具包商接管组[2020]27 号《关于

包商银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况的说明》，称缺乏对到期债务的

清偿能力是认定发生“无法生存触发事件”的判断依据，包商银

行二级资本债本金已被全额减记，说明其已丧失清偿到期债务的

能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职业

字[2020]40215号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审计报告》）显示，截至 2020年 10 月 31 日，包商银

行资产总额为 446 501 067.73 元，负债总额为 205 962 415 834.2

元，股东权益为-205 515 914 766.47 元。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，中国银保监会作出银保监复[2020]776

号《关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的批复》，同意包商银行进

入破产程序。 

2020 年 11 月 17日，中国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出具《关于包

商银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北京的说明》，称包商银行自 2011

年北京分行成立后，其总行高管、核心部门陆续搬迁至北京作为

常驻办公地点（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15号院 8 号楼），并

在北京聘用大量员工，北京成为包商银行实际总部所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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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

辖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>》

第一条规定：“债务人住所地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。”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出具的《关于包商银行主要办事机

构所在地为北京的说明》，可以认定包商银行的主要办事机构所

在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15号院 8号楼，故包商银行

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

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

三条规定：“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，或者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

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

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

资产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。”本案中，包商银行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且提交的《审计报告》显示其股东权益数额为负数，可

以认定包商银行已具备破产原因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债务

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

者破产清算申请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第七十一条

规定：“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，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

机构同意，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。”本案中，中国银保监

会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批准同意包商银行进行破产清算，故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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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银行的申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，本院应予受理。 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第七十

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>》

第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审    判   长      马来客 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邹明宇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奉一兵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 年 十一 月 二十三 日 

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樊  星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初  淼   

 书   记    员      焦  悦 


